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08]

第

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

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证协发

[2009]

第

97

号

)

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对本公司旗

下基金所持有的

"

博瑞传播

"

（股票代码

600880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证协

SAC

行业

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

"

博瑞传播

"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4

日

关于增加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长安基金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起，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代理长安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740001)

、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40101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起，投资者可在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长安宏观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9-96779

网址：

www.xacbank.com

2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688

网址：

www.changanfunds.com

四、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在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业务应遵循西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增加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予以说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关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我司代表兴全趋势基金诉江苏熔盛

重工有限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名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前端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后端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３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诉讼当事人

原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诉讼具

体事项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熔盛重工”）因与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全椒县政府”）签订《产权

交易合同》，受让全椒县政府所持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柴集团”）

１００％

国有股权，成为全柴集团

的控股股东，并通过全柴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柴动力”）

４４．３９％

的股

权，构成对上市公司全柴动力的间接收购，而导致触发对全柴动力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但熔盛重工在取得商务

部反垄断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批文后，怠于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补正材料，且最终从中国证监会撤回对全柴动

力的全面要约收购申请材料。

熔盛重工在前述被其最终取消的全柴动力股份全面要约收购这一交易的缔约过程中，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具有过失；而本公司所管理的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兴全趋势基金”）作为投资

者在此期间所买进并持有的全柴动力股票所受之损失，与熔盛重工这一缔约过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熔盛

重工应对兴全趋势基金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受理本案。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为尽力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已为本案诉讼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将按照《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关于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商稳健双利

Ａ

华商稳健双利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３０００７ ６３０１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停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限制本基金（

Ａ

类或

Ｂ

类）每个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或累计高于

２

万元的申购业务及作

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２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

请失败；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２

万元，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

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２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

２

） 限制本基金（

Ａ

类或

Ｂ

类）每个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或累计高于

２

万元的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如某基金账户单个工作日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２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某基金账

户单个工作日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２

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

合不超过

２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

３

）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４

）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

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８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收购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价

６

，

９４５

万元人民币，以肖特海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４９％

，即

６９

，

８９８

，

２４８．８４

元人民币为

作价依据，不存在交易公允性风险。

海润光伏拟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香港”）受让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所持肖特海润

４９％

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肖特海润仍为中外合资企业，不存在审批风险、资产权属

等风险。

●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

后将减少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其他不良影响。

●

过去

２４

个月与关联人的交易：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进行的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合计

２０４

，

５１０．４４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肖特太阳能）与本公司在江苏省太仓市合资设立了肖特海润太阳能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海润光伏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美元，占肖特海润

５１％

股权，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出资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 占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肖特海润设计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投产。 目前肖特海润生产的晶硅太阳能组件主要出售给肖特太阳能。

目前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拟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撤出肖特海润，本公司享有优先受让权，拟通过香港

全资子公司海润香港受让肖特海润该部分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海润香港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签署了 《股权收购及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价为

６

，

９４５

万元人民币，以肖特海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４９％

，即

６９

，

８９８

，

２４８．８４

元人民币为

作价依据。

同日，

ＳＣＨＯＴＴ ＡＧ

（肖特股份有限公司，肖特太阳能母公司，以下简称“肖特公司”）与肖特海润签

署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肖特公司将其在德国及全球其他国家拥有“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光伏产品的商标

使用权授权给海润肖特生产的产品使用，但本许可为非排他性的，有限制的，不可转让的和有偿的商标

使用许可。同时肖特公司有权要求查看肖特海润（股权转让完成后及更名后的公司）的质量保证管理体

系认证、产品抽查检测及品牌形象宣传稿件。 有效期至协议签署日起

２４

个月。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监事及

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需经肖特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批准。并且，本次股权转让需经江苏省商

务厅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中文名称为肖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Ｈ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ｓｓｅ １０

，

５５１２２ Ｍａｉｎｚ

， 德国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元

法定代表：

Ｄ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ＭＩＮＧ

（

ＣＥＯ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ＡＲＰ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ＣＦＯ

）

Ｄ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ＵＢＡ

（

ＣＯＯ

）

和

Ｊｒ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ＮＫＥＬ

。

主营业务： 研究、研发、制造、销售可再生能源范畴内的（特别太阳能相关技术的）组件、产品、系

统。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为公司重要客户之一：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向肖特太阳能及其子公司销售电池片、组件

形成销售收入

１３６

，

２１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

１９．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公司向肖特太阳能及其

子公司销售电池片、组件形成销售收入

５７

，

５１５．４３

万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

２２．６３％

。

２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双方为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和持有海润光伏控股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股东。

３

、履约能力分析：因肖特公司全面退出光伏业务，本次交易为肖特太阳能将股权转让给香港海润，

故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住 所：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安江路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姜庆堂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太阳能组件及相关产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开展相关配套服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海润光伏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美元，占肖特海润

５１％

股权，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出

资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占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２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４３

，

４９７

，

９６８．７８ ４５６

，

８２０

，

０７８．１７

负债总额

４０４

，

０９４

，

５２６．３１ ３１４

，

１７０

，

５９０．７４

资产净额

１３９

，

４０３

，

４４２．４７ １４２

，

６４９

，

４８７．４３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１４

，

２７９

，

９３２．９８ ４３３

，

７６１

，

３９６．６５

净利润

－２２

，

９６９

，

０５７．５３ ３

，

２４６

，

０４４．９６

肖特海润

２０１１

年度已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收购其另外

４９％

股权未导致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交易双方名称：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海润光伏有限公司）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肖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交易标的：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交易价格：

６

，

９４５

万元人民币

交易结算方式：转让对价应按下述分二次进行分期支付，

１．

）人民币一千九百四十五万元（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元）最迟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天内支付；

２．

）人民币五千万元（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迟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支付。

关联交易成交价格的制定依据： 以肖特海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４９％

， 即

６９

，

８９８

，

２４８．８４

元人民币为作价依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将减少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的关

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其他不良影响。

同时，由于德国肖特公司在全球产业布局规划调整，计划于今年陆续停产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旗下的

晶体硅光伏产品生产厂，肖特公司同意将其在德国及全球其他国家拥有“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光伏产品的商

标使用权授权给海润肖特生产的产品使用。双方签署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但本许可为非排他性的，有

限制的，不可转让的和有偿的商标使用许可，有效期至协议签署日起

２４

个月。 本举措将有效推动海润

光伏赢得原肖特太阳能客户，并弥补由于肖特公司退出光伏产品销售给本公司造成的订单减少。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沈国泉、洪冬平、朱黎辉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股

权收购价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

关联交易事项时，无关联董事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在

２０１１

年以前未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

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销售商品

３８

，

２１８．１９ １１５

，

３３２．１３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ＣＲ

，

ｓ．ｒ．ｏ

销售商品

１９

，

２９７．２４ ２０

，

８７８．２１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Ｗａｆｅｒ ＧｍｂＨ

采购原材料

３

，

０９５．４４ ７

，

６６３．４９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ＣＲ

，

ｓ．ｒ．ｏ

采购原材料

２５．７４

合计

６０

，

６３６．６１ １４３

，

８７３．８３

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资金往来的款项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账款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１４

，

５１３．３０ ３

，

１７７．４７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ＣＲ

，

ｓ．ｒ．ｏ ６

，

２９９．０６ １５

，

００４．８５

其他应收款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５７．３１ ６９．４９

合计

２０

，

８６９．６７ １８

，

２５１．８１

应付账款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Ｗａｆｅｒ ＧｍｂＨ ２

，

４１８．１８

合计

２

，

４１８．１８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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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９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投资设立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

总投资金额约

２４

，

５７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占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项目尚未取得甘肃省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在甘肃省金昌市独资设立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金昌海润”），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及提供相

应的技术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公司拟通过新设公司在金昌市金川区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 经初步估算，本项目总投

资额约

２４

，

５７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金昌海润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投资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公司目前已取得甘肃省发改委 《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金川区

２０

兆瓦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前期工作的复函》（甘发改能源函【

２０１２

】

１８０

号）。

本项目尚未取得甘肃省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

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

４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 法定代表人：冯国梁

６

、 主营业务：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

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７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甘肃地区的太阳能工程、电站等业务，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投资回收期为

６．５５

年，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甘肃地区的业务，进一

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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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０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柯坪海润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

电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海润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润”）投资设立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

总投资金额约

２４

，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肥海润占新设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项目尚未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二、对外投资概述

（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通过合肥海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坪县独资设立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柯坪海润”）。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及提供相应

的技术服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究、开发、销售；技术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

以专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合肥海润拟通过新设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坪县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 经初步

估算，本项目总投资额约

２４

，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肥海润占注册资本

的

１００％

。 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公司目前已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关于同意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新发改

能源【

２０１２

】

２３２２

号）。

本项目尚未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

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８

、 公司名称：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９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坪县

１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法定代表人：冯国梁

１３

、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究、开发、销售；技术

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为准）。

１４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新疆地区的太阳能工程、电站等业务，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投资回收期为

８．２８

年，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新疆地区的业务，进一

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７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收购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香港”）受让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所持

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肖特海润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由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与本公司在江苏省太仓市合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美元，占

肖特海润

５１％

股权；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出资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占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海润香港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签署了《股权收购及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为

６

，

９４５

万元人民币，以肖特海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４９％

，即

６９

，

８９８

，

２４８．８４

元人民币为

作价依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的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收购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６８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岳普湖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疆海润”）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独资设立了岳普湖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简称“岳普湖海润”），注册资本

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新疆海润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公司设立岳普湖海润主要为开发建设岳普湖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考虑便于项目融资，公司拟将

新疆海润所持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合肥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价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

币。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

议案》。

公司计划在甘肃省金昌市独资设立金昌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金昌海润”）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

金昌海润主要从事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

以专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本项目总投资额约

２４

，

５７０

万元人民币，其

中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金昌海润

１００％

的股权。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金昌海润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６９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议案》。

公司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柯坪县独资设立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柯坪海

润”）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

柯坪海润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究、开发、销售；

技术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本项目总投资额约

２４

，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肥海润以现金

出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柯坪海润

１００％

的股权。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柯坪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７０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宇峰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香港”）受让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所持

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肖特海润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由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与本公司在江苏省太仓市合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美元，

占肖特海润

５１％

股权，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出资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占肖特海润

４９％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海润香港与

Ｓｃｈｏｔ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Ｇ

签署了《股权收购及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为

６

，

９４５

万元人民币，以肖特海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４９％

，即

６９

，

８９８

，

２４８．８４

元人民币为

作价依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的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收购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６８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51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00

4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666

号；

5

、会议主持人：金翔宇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721.6032

万股，占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5.76%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翔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四川英

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 《关于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泸州高金肉类罐头加工技术改造项目变更为哈尔滨

优质生猪综合加工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721.603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0

万股，占

0.00%

；弃权

0

股，占

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波、印娟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德国

Ｄａｉｍｌｅｒ ＡＧ

（戴姆勒

有限公司）

ＶＤＡ６．３

（过程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Ｄａｉｍｌｅｒ ＡＧ

（戴姆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姆勒公司”）

ＶＤＡ６．３

过程审核结果，综合得分

９１．３０

分，标志着公司一次性通过

戴姆勒公司的过程审核，达到其

Ａ

级供应商水平，为下一步接受戴姆勒公司大批量订单奠定了基础。

戴姆勒公司（

Ｄａｉｍｌｅｒ ＡＧ

）成立于

１９２６

年，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

全球第二大豪华车生产商、第二大卡车生产商，旗下包括梅赛德斯

－

奔驰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轻型商

用车、戴姆勒载重车和戴姆勒金融服务等四大业务单元。

ＶＤＡ

认证是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

ＶＤＡ

：

ＶＥＲＢＡＮＤ ＤＥＲ ＡＵＴＯＢＯＭＩ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 整合德国

汽车工业的各项标准与法国、意大利的汽车工业联合会共同制订的质量认证标准。

ＶＤＡ６．３

系德国汽

车工业质量认证标准的第三部分，即过程审核，简称

ＶＤＡ６．３

。 过程审核是指对供应商质量体系进行评

定，使其能在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下稳定受控。

由于德国在世界汽车工业的水平和地位，

ＶＤＡ

代表一种先进的汽车行业质量体系认证标准。 世

界上任何一家零部件企业要想进入德国汽车公司主机配套体系， 都必须首先满足并通过

ＶＤＡ６．３

认

证。 公司一次性通过戴姆勒公司的过程审核，并达到其

Ａ

级供应商水平，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向戴姆勒

公司批量供货的条件， 奠定了公司与戴姆勒公司全面深入合作的基础。 公司产品进一步向高端化迈

进，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对公司欧洲市场战略布局将产生重要

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薛德龙先生的承诺函， 承诺对其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追加限售期六个月，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股份类别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薛德龙 董事长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

股

２

，

２５７．３８６１ ２４．４０％

首发前限售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解禁。

２．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因公司控股股东薛德龙先生所持股份处于锁定期，故最近十二个月无减持情况。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薛德龙先生承诺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所持有的股份在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 继续延长锁定期

六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份

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

日

延长锁定期

限

延长锁定期后

的限售截止日

设定的最低

减持价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薛德龙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２

，

２５７．３８６１ ２４．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六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无

２．

控股股东薛德龙先生承诺：在上述锁定期内，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变

动管理的相关规定管理该部分股票；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也不要求上

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

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上市公司，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应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对于承诺延长持有期的，公司将

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结算深圳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四、备查文件：

股东追加承诺的正式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40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

总监辞职及任命新的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袁林

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 袁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袁林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辞职申请时生效，袁林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袁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2

年

9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公司总经理王昌文先生提名，聘请张军先

生为公司新的财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吕志伟先生、向德伟先生、许章华先生一致认为：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符合上市公司高管任职资格，同意上述聘任。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附：张军先生简历

张军，男，汉族，

1976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注册财务策划师。

1997

年进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武汉江岸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城建支行信贷部经理、行长等

职务。

2012

年

5

月进入本公司。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39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上午九点十五分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387

号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明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同日公布的《关于财务总监辞职及任命新的财务总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2-2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1

、时间：

2012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

00

2

、地点：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

88

号，明星康年大酒店

27

楼会议室

二、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三、会议审议议题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

1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2

、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代理人。

五、股东登记

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到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

88

号四川明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也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1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股东

邮寄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

88

号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629000

2

、以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

联系人：王全、张春燕；

联系电话：

0825-2210017

传真：

0825-2210089

六、注意事项

1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的股东。

2

、个人股东登记信函或传真中需写明：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通信地

址及邮政编码；本人授权他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的，还需写明：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地址

及邮政编码（见附件）。

3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请股东在与会前仔细阅

读。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一、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二、表决具体指示如下：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2-23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在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9

名董

事及董事代理人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丽辉委托独立董事王明普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王金兵委托董事长秦怀平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秦怀平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理顺公司产权关系，压缩公司产权层级，减少管理链条，提高管理效率，会议同意吸收合并四川

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合并完成后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4698

万元，经营范围：项目投

资；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工艺品、汽车配件、日用品；工业硅的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

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项目除外）。 其财务报表已按

100%

比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因此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上午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临

2012-24

号）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